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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债务处理方案及转移情况

１

、债务处理方案

根据《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协议》：“如金果实业未能在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就其将债

务和担保责任转移给湘投控股取得相关债权人的同意， 或因债权人内部审批程序等原因导致金果实业的债务

和担保责任在本协议生效后无法转移给湘投控股，则在本协议生效后，且金果实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可以成功

实施的前提下， 湘投控股同意全额承担并以现金方式偿还

①

未同意将债务或担保责任转移给湘投控股的债权

人的债务；

②

因债权人内部审批程序等原因导致金果实业的债务和担保责任在本协议生效后无法转移给湘投

控股的债权人的债务和担保责任，保证不致给金果实业造成任何损失。 ”

２

、一般债务、担保及或有负债情况和处理进展

（

１

）一般债务

根据金果实业提供的资料并经与开元（湘）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６

号《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

资产评估报告书》核对，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金果实业本次出售予湘投控股的本部资产中主要包含如下债

务：

①

短期借款共计

２１

，

７１２．９１

万元，其中，湘投控股委托光大银行长沙华升支行向金果实业的贷款

１０

，

０００

万

元；对中国农业银行衡阳衡州支行负债共计

１１

，

７１２．９１

万元。

②

长期借款

８

，

０００

万元，为湘投控股委托光大银行长沙华升支行向金果实业发放的委托贷款。

③

按照会计处理列入其他应付款的款项

２０

，

２７９．５６

万元，主要为应付各子公司及关联单位往来、职工改制

费用、退休职工补助慰问费、押金等。

④

应付职工薪酬

４

，

６７３．６７

万元，为应付的职工辞退补偿金、职工工资、奖金和劳动保险、医疗保险等。

⑤

应付利息

９４３．１５

万元，系计提的银行委托贷款利息。

⑥

应付股利

４７２．７８

万元，主要为

２００１

年度根据董事会决议应分配给股东的股利。

⑦

应交税费

５３．４６

万元，主要系应交的个人所得税及教育费附加。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上述债务中，

①

金果实业已向中国农业银行衡阳市衡州支行发出将该等债务转移至湘投控股的征询函， 并已取得该行

出具的《通知函回执》，该行在回执中同意，在金果实业重大资产重组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并实施完成之日起，金

果实业与该行签订的合计贷款金额

１１

，

７１２．９１

万元的银行借款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湘投控股。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启元律师认为：中国农业银行衡阳市衡州支行不具有审批权限，但《重组协议》中对债

务处理的方案已经涵盖债务转移未通过总行审批的情况。

②

金果实业对湘投控股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负债转移给湘投控股不涉及须征得债权人同意方可转移的问题。

③

对于应付职工薪酬、应付股利、其他应付款等负债的转移，金果实业暂未取得相关债权人的同意。

（

２

）对外担保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金果实业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如下：

①２００７

年，金果实业以所持有的湖南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２５％

的股份质押给湘投控股，用于湘投控股为湖南

普照爱伯乐平板显示器件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长沙潇湘支行最高额保证贷款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提供反担保，担保期

限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②２００７

年，金果实业以所其持有的湖南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３０％

的股份质押给湘投控股，用于湘投控股为金

果实业在中国农业银行衡阳市衡州支行最高额保证贷款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提供反担保， 担保期限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２

日

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１

日。

③

根据金果实业与中国工商银行芷江侗族自治县支行签订的

２００４

年芷江字第

０００４

号 《最高额保证合

同》， 金果实业为湖南芷江蟒塘溪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在该行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银行贷款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担保期限自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０

日。

④

根据金果实业与中国工商银行桃源县支行签订的

１９０８０７２５－２００７

桃源（保）字第

０００２

号《保证合同》，金

果实业为湖南金果果蔬食品有限公司在该行合计

４５０

万元银行贷款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分

别为

２００７－１１－２０

至

２００８－１１－１９

日。

⑤

根据金果实业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桃源县支行签订的

Ａ２００８４３０７２５００１００１

号《保证合同》，金果实业为

湖南金果果蔬食品有限公司在该行

１

，

０００

万元银行贷款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自

２００８－３－２８

至

２００９－３－１８

日。

⑥

根据金果实业与衡阳市商业银行雁峰支行签订的衡商银（雁峰）保字第

２００８００１９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金果实业为湖南金果物流有限公司在该行最高额为

１

，

８００

万元银行贷款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

限自

２００８－６－１５

日至

２００９－６－１５

日。

金果实业已向有关担保权人发出将该等担保转移至湘投控股的征询函，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上述对外担

保中，

①

金果实业已取得了衡阳市商业银行雁峰支行出具的《通知函回执》，该担保权人在该回执中同意，在金果

实业重大资产重组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并实施完成之日起， 金果实业与该行签订的衡商银 （雁峰） 保字第

２００８００１９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湘投控股，并同意由湘投控股履行该合同项下借款人

衡阳金果物流有限公司的义务履行承担保证责任。

②

金果实业以所持信息产业集团股权作质押向湘投控股提供的担保将随着金果实业将所持信息产业集团

股权出售给湘投控股而相应解除，无须质押权人同意。

③

湖南金果果蔬食品有限公司对中国工商银行桃源县支行

４５０

万元负债已经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归还。 金果实

业相应的保证义务已经解除。

④

金果实业尚未就其为湖南金果果蔬食品有限公司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桃源县支行

１０００

万债务和湖南

芷江蟒塘溪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银行债务提供的保证担保转移给湘投控股取得相关担保权人的同意。

（

４

）其他尚待履行或正在履行的合同权利义务

①

根据金果实业（甲方）、湖南金果对外贸易有限公司（乙方）、张达生（丙方）及湖南金果果蔬食品有限公司

（丁方）等四方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一、甲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将所持有的丁方

９９％

股权转让给丙方，丙方同意收购甲方所转让的丁方

９９％

股权。 二、乙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将所持有的

丁方

１％

股权转让给丙方，丙方同意收购乙方所转让的丁方

１％

股权。三、本次股权转让的作价，以丁方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依据确认，根据审计结果，双方确定转让价格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整（大写：人民币贰仟

万元整）。 ”

②

金果实业与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智信息”）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和《股份托管协议书》，创智信息将其持有的创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智数码”）

５６．６７％

股份

合计

２５

，

８８１

，

７４３

股及其股权项下的所有资产（包含债权债务）转让给金果实业，转让价款

２

，

００４．７９９８

万元。 由

于创智信息持有的创智数码

５６．６７％

股份被法院冻结，有关股份转让过户手续需要待股权冻结解除后才能办理，

创智信息委托金果实业全权负责管理持有的创智数码

５６．６７％

股权， 并代表创智信息依法行使除股份处置权以

外的全部股东权利，并依法履行相应的股东义务。

经核查， 上述两份协议的相对方在合同中同意金果实业基于资产重组的需要有权将其在本协议下的权利

和义务转让给金果实业指定的关联方。 据此，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启元律师认为，金果实业将其在该协议项下

的权利义务转让给湘投控股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就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涉及的债务转移事宜，《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协议》第

２．４．２

条第

（

３

）项约定：“如金果实业未能在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就其将债务和担保责任转移给湘投控股取得相关债权人

的同意， 或因债权人内部审批程序等原因导致金果实业的债务和担保责任在本协议生效后无法转移给湘投控

股，在本协议生效后，且金果实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可以成功实施的前提下，湘投控股同意全额承担并以现金

方式偿还

①

未同意将债务或担保转移给湘投控股的债权人的债务或担保责任；

②

因债权人内部审批程序等原

因导致金果实业的债务或担保责任在本协议生效后无法转移给湘投控股的债权人的债务和担保责任， 保证不

致给金果实业造成任何损失。 ”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启元律师认为：

１

、金果实业合法拥有上述债权，上述债权转移至湘投控股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２

、金果实业已就其拟转让予湘投控股的债务、担保责任以及其他合同权利和义务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并与湘投控股就无法取得债权人同意的债务或担保责任的转移达成约定，该约定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金果实

业尚未取得上述相关债权人或担保权人对债务或担保责任转移的同意对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不构成实质性障

碍。

七、职工安置情况

（一）职工安置计划

根据相关各方签署的《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协议》，根据“人随资产走”的原则，自本协

议生效日之后，除金果实业新的控股股东愿意继续聘用的原金果实业员工外，与售出资产有关的金果实业的全

部员工 （包括金果实业的所有高级管理人员、 普通员工以及与售出资产相关的全部离退休职工、 全部下岗职

工）、涉及到与金果实业有关的养老、医疗、社保等所有关系（包括但不限于员工的工作安排、养老、失业及医疗

等各项社会保险及其他依法应向员工提供的福利、支付欠付的工资等）均不再由金果实业承担和安置，湘投控

股负责按照金果实业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员工安置方案妥善处理因金果实业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所导致的

人员安排事宜。

湘投控股计划改组下属衡阳公司资产经营分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暂定名为衡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由衡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承接本公司全部资产、负债（包括或有负债）和人员。 原公司正式员工的劳动关系

由衡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承接。 在金果实业原各子公司工作的员工继续在原子公司留任。

（二）职工代表大会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

日，金果实业召开第八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应到职工代表

８４

人，实到

职工代表

７２

人，经大会审议表决，以

７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１

票弃权，通过了《金果实业重大资产重组职工安置方

案》。

（三）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启元律师认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售出资产所涉及人员的安排计划合法有效，且已获得金果实业职工代表大会通过，

不存在侵害拟出售资产涉及人员之合法权益的情形。

第五节 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介绍

金果实业本次拟发行股份作为对价购买的资产为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购买的资产为

完整经营性资产。

一、中加矿业概况

公司名称
：

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

舞钢市庙街乡和岭
（

冷岗村西
３０００

米
）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４

年
０３

月
０５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４１０４８１１００００２４７８

税务登记证号
：

豫国税舞钢字
４１０４８１７５８３９８０１６

法定代表人
：

李刚
营业期限

：

自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５

日至
２０３６

年
３

月
４

日
经营范围

：

铁矿开采
、

生产
、

销售
（

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

二、中加矿业历史沿革

（一）设立情况

中加矿业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５

日，注册资本为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由李宝军、曹宇君、米泽宇三人共同出资设

立。 其中，李宝军出资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０．００％

；曹宇君出资

１

，

５０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５．００％

；

米泽宇出资

１

，

５０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５．００％

，出资方式均为货币资金。 同日，舞钢景昇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验资报告》对中加矿业设立时的注册资本进行了验证确认。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５

日，舞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中

加矿业核发了注册号为

４１０４８１２１００３７２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中加矿业设立时，股东的出资额、出资比例如下

表所示：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李宝军
３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曹宇君
１

，

５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米泽宇
１

，

５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合计
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历次股权转让情况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２

日，中加矿业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李宝军将其持有的中加矿业

２５％

股权以

１

，

５００．００

万元转让给李刚，米泽宇将其持有的中加矿业

１５％

股权以

９００．００

万元转让给李刚，曹宇君将其持有的中加矿业

１５％

的股权以

９００．００

万元转让给李保宇。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６

日，各方根据股东会决议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中加矿业根据股权转让后的股权结构相应修改了公司章程。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中加矿业股东持股比例如下

表所示：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李刚
２

，

４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李宝军
１

，

５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李保宇
９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

曹宇君
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米泽宇
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合计
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３

日，曹宇君、米泽宇与李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曹宇君、米泽宇分别将其持有的中加矿业

１０．００％

股权以

６００．００

万元转让给李凯。同日，李宝军与李刚、李保宇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李宝军将其持有

的中加矿业

５．００％

股权以

３００．００

万元转让给李刚，

２０．００％

股权以

１

，

２００

万元转让给李保宇。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

后，曹宇君、米泽宇、李宝军三人不再持有中加矿业股权，中加矿业的股权结构变更为：李刚持有

４５．００％

的股权，

李凯持有

２０．００％

的股权，李保宇持有

３５．００％

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经中加矿业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３

日召开的股东

会同意通过。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７

日， 舞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本次股权变更登记， 并换发了注册号为

４１０４８１１００００２４７８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该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中加矿业股东的持股比例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李刚
２

，

７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

李保宇
２

，

１００．００ ３５．００

李凯
１

，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合计
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上述股权转让均以注册资本金额价格进行转让，未发生溢价。

三、中加矿业产权和控制关系

注：

１

、李刚与李保宇为夫妻关系；李刚与李凯为兄弟关系；

２

、经山铁精粉其余

２６．３３％

股权的持有人为宏兴（香港）有限公司。

四、中加矿业子公司概况

中加矿业持有舞钢经山铁精粉加工有限公司

７３．６７％

的股权、 叶县中加矿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０％

的

股权。

（一）舞钢经山铁精粉加工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舞钢经山铁精粉加工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

舞钢市庙街乡西街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

注册资本
：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６

年
０８

月
１８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４１０４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９３７

税务登记证号
：

豫国税舞钢字
４１０４８１７９１９３２９１１

法定代表人
：

李刚
营业期限

：

自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３６

年
８

月
１７

日
经营范围

：

铁精矿粉的加工
、

生产及销售
（

不含采矿
）

２

、经山铁精粉历史沿革

（

１

）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０

日，中加矿业与宏兴（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兴（香港）”）签署《合资合同》及《章

程》，约定成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投资总额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注册资本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其中中加矿业占

７５．００％

，

以

４

，

５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出资，宏兴（香港）占

２５％

，以相当于

１

，

５００．００

万元的美元现汇出资，合资期限为

３０

年。

（

２

）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０

日，平顶山市发改委以平发改外经［

２００６

］

１１５

号《关于中加矿业与宏兴（香港）合资兴建

年产铁精矿粉

７０

万吨选矿项目申请报告核准的通知》，同意中加矿业与宏兴（香港）合资举办舞钢经山铁精粉

加工有限公司。

（

３

）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４

日，平顶山市商务局以平商［

２００６

］

１５０

号《关于同意舞钢经山铁精粉加工有限公司合同、

章程备案的通知》。

（

４

）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５

日，河南省政府核发豫府平资字［

２００６

］

０００８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

证书》。

（

５

）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８

日，平顶山工商局核准合资公司成立，并核发了企合豫平总字第

０００２３９

号《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

６

）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７

日，舞钢经山铁精粉加工有限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中加矿业

出资

４

，

４２０．００

万元，占

７３．６７％

，宏兴（香港）出资

１

，

５８０．００

万元，占

２６．３３％

。 合资双方据此修改了合同和章程。

（

７

）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８

日，平顶山市商务局下发平商字［

２００６

］

１７４

号《关于同意舞钢经山铁精粉加工有限公司

修订后合同、章程备案的通知》，同日，河南省政府重新核发豫府平资字［

２００６

］

０００８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

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

８

）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舞钢景昇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舞景会所验字［

２００６

］第

５６

号《验资报告》，对合资

公司的注册资本进行了验证。

（

９

）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９

日， 平顶山市工商局向经山铁精粉重新核发了换发了注册号为企合豫平总副字第

０００２３９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１０

）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平顶山市工商局向经山铁精粉重新核发了换发了注册号为

４１０４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９３７

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舞钢经山铁精粉加工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东 出资金额
（

万元
）

比例
（

％

）

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４

，

４２０．００ ７３．６７

宏兴
（

香港
）

有限公司
１

，

５８０．００ ２６．３３

合计
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叶县中加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叶县中加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

：

叶县辛店乡尚庙
企业性质

：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注册资本
：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４１０４２２１００００１１６３

税务登记证号
：

豫国税叶字
４１０４２２７８０５３９５５９

法定代表人
：

李凯
营业期限

：

自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９

日
经营范围

：

铁矿石加工及销售
２

、叶县中加历史沿革

（

１

）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３

日，中加矿业与李保宇签订公司章程，约定成立叶县中加矿业，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中加矿业占

８０．００％

，李保宇占

２０．００％

，双方均以货币方式出资。

（

２

）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２６

日，舞钢景昇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舞景会所验字［

２００５

］第

３６

号《验资报告》，确认叶

县中加注册资本已到位，出资方式均为货币。

（

３

）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叶县中加在叶县工商局注册成立，并取得注册号为

４１０４２２２０００１６５

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

４

）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３

日，中加矿业与李保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李保宇将其持有的叶县中加

２０．００％

股权转

让给中加矿业。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７

日，叶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了注册号

为

４１０４２２１００００１１６３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至此，中加矿业持有叶县中加

１００．００％

股权，叶县中加成为法人独

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叶县中加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东 出资金额
（

万元
）

比例
（

％

）

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五、中加矿业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和主要财务指标

（一）中加矿业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中加矿业主营业务为在国家划定开采范围内从事铁矿石的采选、铁精粉加工及销售。

根据河南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的采矿许可证（证号：

４１０００００８２０１８４

）规定：中加矿业的矿区面积为

６．８００６

平

方公里；年开采规模为

３００

万吨；开采方式为露天

／

地下开采。

２００７

年， 中加矿业及其下属子公司共生产及销售铁精粉约

５１

万吨，

２００８

年共生产及销售铁精粉约

６５

万

吨。 中加矿业所生产的铁精粉主要销售给同一地域内的中加钢铁、双宏钢铁两家钢铁厂，由两家钢铁厂加工成

铁水后销给毗邻的、国家宽厚钢板生产和科研基地———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二）中加矿业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
（

合并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７８

，

９２２．３３ ７０

，

２９４．３０

总负债
４１

，

９０１．０５ ６９

，

６３３．８４

净资产
３７

，

０２１．２８ ６６０．４６

资产负债率
（

％

）

５３．０９ ９９．０６

利润表
（

合并
）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营业收入

７０

，

１９７．１９ ３８

，

８８７．７３

利润总额
３６

，

４１４．５８ ６

，

９３８．１７

净利润
３６

，

５７０．８２ ６

，

９２５．３２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９８．７８ １

，

０４８．５６

注： 中加矿业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的合并财务报告按照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经过大华德

律审计。

（三）中加矿业主要财务指标说明

２００６

年，中加矿业处于矿山开采和矿石加工的基建期，由于矿山开采的采剥成本较高和铁精粉产量较少的

原因使

２００６

年中加矿业出现较大账面亏损，净资产减少。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中加矿业营业收入大幅增长，净利润也

大幅增长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１

、生产销售规模的扩大：

２００６

年中加矿业及两家子公司铁精粉产量约

１０

万吨左右。

２００７

年开始经山铁精

粉公司正式投产，三家公司铁精粉产量达

５１

万吨，

２００８

年增至

６４．８８

万吨。 公司产销量基本相当，库存少。

２

、铁精粉价格持续走高：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至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铁精粉的市场价格持续走高，中加矿业铁精粉销售

价格从

６５０

元

／

吨左右上涨至

１４５０

元

／

吨左右。

３

、开采成本逐渐稳定并开始降低：中加矿业

２００６

年刚开始采矿时，采剥比

1

高，并且表面大多是氧化矿，品

位低，利用率也低，采剥成本较高。 随着开采面的深入，表层矿石逐步剥离，逐渐向主矿脉掘进，因而采剥比也逐

渐减低。 单位采矿成本逐渐稳定并开始降低。

1 采剥比
：

指开采每单位有用矿物所剥离的废石量
六、中加矿业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一）中加矿业的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加矿业无对外担保。

（二）中加矿业的主要负债情况

根据大华德律出具的华德审字［

２００９

］

２８

号《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加矿业的负债具体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金额 占负债总额比例
（

％

）

附注
短期借款

４

，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２ １

交易性金融负债
０．００ ０．００

应付票据
４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７４ ２

应付账款
２

，

７４８．１６ ６．５６ ３

预收款项
０．００ ０．００

应付职工薪酬
７４７．９７ １．７９ ４

应付利息
０．００ ０．００

应交税费
１

，

６４９．５２ ３．９４ ５

应付股利
０．００

其他应付款
５

，

８７８．４０ １４．０３ ６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２００．００ ０．４８

其他流动负债
０．００ ０．００

流动负债合计
１９

，

９２４．０５ ４７．５５

长期借款
１８

，

５００．００ ４４．１５ ７

应付债券
０．００ ０．００

长期应付款
０．００ ０．００

专向应付款
３

，

４７７．００ ８．３０ ８

预计负债
０．００ ０．００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０．００ ０．００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２１

，

９７７．００ ５２．４５

负债合计
４１

，

９０１．０５ １００．００

注：

１

、短期借款期末余额

４

，

２００．００

万元由舞钢中加钢铁有限公司为中加矿业提供保证担保借款。

２

、期末应付票据余额中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收款人为舞钢市恒盛工业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到期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７

日，由舞钢中加钢铁有限公司、李刚、李保宇提供保证担保，该票据的承兑保证金为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期末票据

余额中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收款人为广东宏大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到期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８

日，由舞钢中加钢铁有限

公司、李刚、李保宇提供保证担保，该票据的承兑保证金为

５００．００

万元。期末票据余额中

５００．００

万元收款人为广

东宏大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到期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４

日，由舞钢中加钢铁有限公司为中加矿业提供保证担保，该

票据的承兑保证金为

２５０．００

万元。

３

、应付账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有所减少，变动的主要原因为

２００８

年中加矿业更多的采用银行汇票方式

支付货款，从而使应付账款余额减少，应付票据余额增加。 期末余额中无应付持股

５％

（含

５％

）以上股东款项。

４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主要为职工福利费

６４１．９６

万元，职工福利费余额按税后利润

５％

提取的职工奖励

及福利基金。

５

、应交税费期末余额主要为营业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营业税期末余额为

５１８．１２

万元，为中加矿业转让不

动产与其子公司经山铁精粉应计税项。 矿产资源补偿费期末余额为

５７０．３７

万元，较上期期末余额有大幅增加，

其增加的主要原因为开采量增加。

６

、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比期初余额减少

１８

，

９８５．０８

万元，减幅为

７６．３６％

，主要原因为部分应付款项本期归

还。

７

、长期借款期末余额为

１８

，

５００．００

万元，其中期末保证借款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由舞钢中加钢铁有限公司为中加

矿业提供保证担保。 其他主要为中加矿业与中国农业银行签订的长期抵押贷款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中加矿业与中国农业银行舞钢市支行签订

４１１０１２００６０００００３４３

号长期固定资产借款合

同，借款金额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其中：

２５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５００

万元，借款

期限：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中加矿业与中国农业银行舞钢市支行签订

４１１０１２００６０００００９７４

号长期固定资产借款合

同，借款金额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其中：

２５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５００

万元，借款

期限：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中加矿业与中国农业银行舞钢市支行签订

４１１０１２００６００００１０８１

号长期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借款金额

９

，

５００．００

万元，其中：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借款

期限：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

上述三项抵押借款合计

１７

，

５００．００

万元，全部用于经山寺铁矿石采选工程，以中加矿业采矿权作为抵押物，

同时中加矿业承诺，上述合同下项目建成后，以该项目形成的资产（包括土建工程和机器设备等）追加抵押担

保，并办理保险，以贷款人为第一受益人；李刚、李保宇、李凯书面承诺，当年到期贷款本息偿清前不分红。

８

、专项应付款期末余额为

３

，

４７７．００

万元，主要情况如下：

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８

日舞钢市中小企业服务局舞中小企［

２００８

］

２

号关于解决中加矿业“三通一平”资金的报

告及舞钢市政府相关领导批示，拨付中加矿业三通一平资金

８２７．００

万元。

根据舞钢市政府［

２００６

］

１

号会议纪要，为解决中加矿业“三通一平”的“水通”供水系统建设，市财政负责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元，整个工程建设由市水利局按程序组织实施，建设资金由市财政局、水利局负责监督。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加矿业已收到

２

，

４００．００

万元。

关于中加矿业与中国农业银行舞钢市支行长期借款合同中限制性分红条款的说明：

（

１

）限制性条款内容及对上市公司分红的影响

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加矿业”） 与中国农业银行舞钢市支行签订编号为：

Ｎ０．４１１０１２００６００００１０８１

、

ＮＯ．４１１０１２００６０００００３４３

、

ＮＯ．４１１０１２００６０００００９７４

三份长期 《借款合同》， 借款合计

１７

，

５００．００

万元，根据合同约定，中加矿业股东李刚先生、李保宇女士、李凯先生书面承诺，当年到期贷款本息偿清

前不分红。 三份《借款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表：

合同编号
、

名称 合同双方 主要内容

Ｎ０．４１１０１２００６００００１

０８１

借款合同
借款人

：

中加矿业
贷款人

：

农行舞钢支行
借款数额

：

９

，

５００

万元
，

年利率
７．１５６８％

２０１２－９－３０

到期
２

，

５００

万
；

２０１３－３－２０

到期
２

，

０００

万
；

２０１３－３－２０

到期
５

，

０００

万
；

当年到期贷款本息偿清前不分红

ＮＯ．

４１１０１２００６０００００３４３

借款合同
借款人

：

中加矿业
贷款人

：

农行舞钢支行
借款数额

：

５

，

０００

万元
，

年利率
６．８５４４％

２０１１－９－３０

到期
２

，

５００

万元
；

２０１２－３－３０

到期
２

，

５００

万元
；

当年到期贷款本息偿清前不分红

ＮＯ．

４１１０１２００６０００００９７４

借款合同
借款人

：

中加矿业
贷款人

：

农行舞钢支行
借款数额

：

３

，

０００

万元
，

年利率
６．８５４４％

２０１２－３－３０

到期
２

，

５００

万元
；

２０１２－９－３０

到期
５００

万元
；

当年到期贷款本息偿清前不分红
中加矿业股东李刚先生、李保宇女士、李凯先生书面承诺借款人当年到期贷款本息偿清前不分红条款，如

果中加矿业在到期还款年度未按进度还款， 可能在到期还款年度影响中加矿业当年向母公司金果实业进行分

红，进而可能影响到金果实业对全体股东分红的情况。

（

２

）解决措施

根据李刚先生、李保宇女士、李凯先生出具的《关于避免影响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分红的承诺函》，

李刚先生、李保宇女士、李凯先生已承诺：“金果实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若中加矿业发生不能按期支付

上述三笔农行长期贷款当年到期贷款本息的情形， 则承诺人将先行垫付当年到期应付本息以避免影响上市公

司分红”。

（

３

）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启元律师认为：

上述该等承诺已妥善解决中加矿业与中国农业银行舞钢市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中的分红限制条款可能

产生的影响，前述分红限制不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实质性障碍。

七、拟购买资产的评估方法和评估结果

（一）评估方法的选择

依据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企业价值评估可以采用市场法、收益法、成本法三种方法。

因国内产权交易市场交易信息的获取途径有限， 且中加矿业同类企业在产品结构和资源储量等方面差异

较大，选取同类型市场参照物的难度极大，故本次估值不适合采用市场法。

因钢铁行业属于周期性行业，受国内外经济景气度和宏观调控影响较大，直接造成铁矿石和铁精粉价格波

动较大，预测其长期价格和中加矿业的长期收益比较困难，又因中加矿业从事矿业生产时间较短，生产成本稳

定性较差， 预测其长期成本也较困难， 所以很难在现有的条件下对其未来长期的收益及成本费用进行合理预

测，所以本次未对中加矿业以及其长期投资单位采用收益法评估。

结合本次资产评估对象、价值类型和评估师所收集的资料，确定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进行。

（二）评估结果

根据六合正旭出具的 《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拟重组上市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六合正旭评报字

［

２００９

］

００５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加矿业的资产状况为：

资产：账面值

４８

，

９０６．９９

万元，调整后账面值

４８

，

９０６．９９

万元，评估值

１３８

，

７３９．３４

万元，增值

８９

，

８３２．３５

万元，

增值率

１８３．６８％

；

负债：账面值

５２

，

９５９．２０

万元，调整后账面值

５２

，

９５９．２０

万元，评估值

５２

，

９５９．２０

万元，增值

０．００

万元，增值

率

０．００％

；

净资产：账面值

－４

，

０５２．２０

万元，调整后账面值

－４

，

０５２．２０

万元，评估值

８５

，

７８０．１５

万元，增值

８９

，

８３２．３５

万

元，增值率

２

，

２１６．８８％

。

中加矿业具体评估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 Ｄ＝Ｃ－Ｂ

Ｅ＝

（

Ｃ－Ｂ

）

／ Ｂ×

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１４

，

５９１．３２ １４

，

５９１．３２ １４

，

７６８．３３ １７７．０１ １．２１

非流动资产
２ ３４

，

３１５．６８ ３４

，

３１５．６８ １２３

，

９７１．０１ ８９

，

６５５．３４ ２６１．２７

长期应收款
３

长期投资
４ ７

，

１９０．００ ７

，

１９０．００ ３８

，

１２６．８９ ３０

，

９３６．８９ ４３０．２８

投资性房地产
５

固定资产
６ １９

，

６９３．７６ １９

，

６９３．７６ ２０

，

７６３．２３ １

，

０６９．４７ ５．４３

其中
：

建筑物
７ ４

，

７２３．７９ ４

，

７２３．７９ ５

，

０２７．６２ ３０３．８３ ６．４３

机器设备
８ ４

，

１１０．９３ ４

，

１１０．９３ ３

，

９９９．７９ －１１１．１４ －２．７０

在建工程
９ １１

，

７３５．８２ １１

，

７３５．８２ １１

，

７３５．８２ ０．００ ０．００

无形资产
１０ ７

，

１７７．１３ ７

，

１７７．１３ ６５

，

０８０．９０ ５７

，

９０３．７７ ８０６．７８

其中
：

土地使用权
１１ ５

，

５１６．１６ ５

，

５１６．１６ ５

，

５１６．１６ ０．００ ０．００

采矿权
１２ １

，

６６０．９７ １

，

６６０．９７ ５９

，

５６４．７４ ５７

，

９０３．７７ ３

，

４８６．１４

其它资产
１３ ２５４．７９ ２５４．７９ ０．００ －２５４．７９ －１００．００

资产总计
１４ ４８

，

９０６．９９ ４８

，

９０６．９９ １３８

，

７３９．３４ ８９

，

８３２．３５ １８３．６８

流动负债
１５ ３０

，

９８２．２０ ３０

，

９８２．２０ ３０

，

９８２．２０ 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１６ ２１

，

９７７．００ ２１

，

９７７．００ ２１

，

９７７．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总计
１７ ５２

，

９５９．２０ ５２

，

９５９．２０ ５２

，

９５９．２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
１８ －４

，

０５２．２０ －４

，

０５２．２０ ８５

，

７８０．１５ ８９

，

８３２．３５ ２

，

２１６．８８

注：

１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三）评估增值情况分析

中加矿业净资产的评估增值率为

２

，

２１６．８８％

。其中，无形资产中采矿权以外的其他资产与负债，由北京六合

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资产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如下：

１

、流动资产：评估值为

１４

，

７６８．３３

万元；与调整后账面值比较，增值

１７７．０１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２１ ％

。 增值原因：

（

１

）其他应收款：评估增值

１４２．３８

万元，增值率

２６６．３６％

。

主要原因为企业有一笔个人借款

１３９．１１

万元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后企业又提供说明近期能收回该笔借款，

根据资产评估规范的要求，坏账准备评估值为

０．００

导致评估增值。

（

２

）存货：评估增值

３４．６３

万元，增值率为

３．５１％

，其中产成品评估增值

３４．６３

万元，增值率为

５．４１％

。

主要原因为企业产成品采用成本核算，此次评估采用市场法，产成品市场价扣除相关税费及部分净利后大

于成本导致评估增值。

２

、非流动资产：评估值为

１２３

，

９７１．０１

万元；与调整后账面值比较，增值

８９

，

６５５．３４

万元，增值率为

２６１．２７ ％

。

增值原因：

（

１

）长期投资：评估值为

３８

，

１２６．８９

万元；与调整后账面值比较，增值

３０

，

９３６．８９

万元，增值率为

４３０．２８％

。

中加矿业母公司报表中“长期股权投资”科目余额

７

，

１９０

万元，最终评估值为

３８

，

１２６．８９

万元，评估增值

３０

，

９３６．８９

万元。总体增值中包含了两部分。一是根据权益法核算恢复调整以反映子公司经山铁精粉与叶县中加实

际账面净资产价值部分，调整后的数值为

３６

，

４２７．０４

万元；二是对子公司经山铁精粉与叶县中加的资产进行整

体评估增值后再以权益法核算所体现出的真正资产增值，评估增值

１

，

６９９．８５

万元。

对子公司叶县中加、经山铁精粉整体评估增值，而按公司净资产

×

持股比例计算的长期投资评估值较调整

后账面价值产生增值。

（

２

）固定资产：评估值为

２０

，

７６３．２３

万元；与调整后账面值比较，增值

１

，

０６９．４７

万元，增值率为

５．４３ ％

。

①

房屋建筑物类：调整后账面原值

５

，

４０１．７１

万元，调整后账面净值

４

，

７２３．７９

万元；评估原值

５

，

４２３．８１

万元，

评估净值

５

，

０２７．６２

万元；原值增值

２２．１０

万元，增值率

０．４１ ％

；净值增值

３０３．８３

万元，增值率为

６．４３ ％

。 其中：

房屋建筑物原值增值

７７．２１

万元，增值率

４．０３ ％

；净值增值

１８３．７０

万元，增值率

１０．９６ ％

。增值原因：近两年

人工、机械、材料费增幅较大导致房屋建筑物评估原值增加；为避免重复，将构筑物中与房屋相关的部分项目并

入导致评估原值增加；评估时成新率的计算方法与会计折旧计提的方式不同导致评估净值增加。

构筑物原值减值

６９．７３

万元，减值率

２．８０％

；净值增值

４７．６５

万元，增值率

２．１９ ％

。 原因：部分项目评估时在

房屋里已考虑，评估值为

０．００

元，导致评估原值减值；近两年人工、机械、材料费增幅较大导致房构筑物评估净

值增加。

管道沟槽原值增值

１４．６２

万元，增值率

１．４７ ％

；净值增值

７２．４９

万元，增值率

８．３６ ％

。 增值原因：近两年人

工、机械、材料费增幅较大导致管道沟槽评估原值增加；评估时成新率的计算方法与会计折旧计提的方式不同

导致评估净值增加。

②

设备类：调整后账面原值

５

，

２１４．５９

万元，调整后账面净值

４

，

１１０．９３

万元；评估原值

４

，

８９３．３４

万元，评估净

值

３

，

９９９．７９

万元；原值减值

３２１．２６

万元，减值率

６．１６ ％

；净值减值

１１１．１４

万元，减值率

２．７０ ％

。

Ａ

、增值因素

因财务管理原因，部分设备账面原值不包括安装调试费及其他费用，造成部分设备评估值增值；

部分设备市场价格上涨造成评估值增值。

Ｂ

、减值因素

部分设备市场价格下降导致评估原值减值；

部分设备账面原值中包含不合理的费用，导致评估原值减值；

部分二手设备实际勘察时待报废，造成设备评估净值减值；

以上因素综合导致设备类资产评估减值。

③

固定减值准备：根据资产评估规范的要求以零值确定评估价值，导致固定资产评估增值。

（

３

）无形资产：评估值为

６５

，

０８０．９０

万元；与调整后账面值比较，增值

５７

，

９０３．７７

万元，增值率为

８０６．７８％

。

其中采矿权：评估值为

５９

，

５６４．７４

万元；与调整后账面值比较，增值

５７

，

９０３．７７

万元，增值率

３

，

４８６．１４％

。 本

次评估范围内的无形资产———采矿权已经由北京经纬进行评估， 并独立出具与本评估报告书基于同一评估目

的的矿产资源采矿权评估报告。

（

４

）递延所得税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评估值为

０．００

元，与调整后账面值比较，减值

２５４．７９

万元，减值率

１００％

。 由于按资产评估

规范的要求以零值确定坏账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评估价值，因此该项也按零值确定评估值，造成其减值。

３

、流动负债：评估值为

３０

，

９８２．２０

万元；与调整后账面值比较，无增减值变化。

４

、非流动负债：评估值为

２１

，

９７７．００

万元；与调整后账面值比较，无增减值变化。

无形资产中“采矿权”部分由北京经纬根据国家有关采矿权评估的规定，按照公认的采矿权评估方法进行

了评估，详见本报告书“第六节 拟购买资产涉及的矿业权情况”之“六、采矿权评估情况”

八、中加矿业主要资产情况

（一）采矿权

详见本报告书“第六节 拟购买资产涉及的矿业权情况”

（二）土地使用权

１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中加矿业拥有如下

２３８

，

３１９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序号 土地证号 土地坐落 面积
（

Ｍ２

）

用途 使用权
类型

批准使用年限
（

终止日期
）

１

舞国用
（

２００８

）

第
２００８１３４

号庙街乡大韩庄村
７

，

２６７

工业 出让
２０３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２

舞国用
（

２００８

）

第
２００８１３５

号庙街乡大韩庄村
１

，

２６７

工业 出让
２０３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３

舞国用
（

２００８

）

第
２００８１３６

号庙街乡大韩庄村
７

，

２０１

工业 出让
２０３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４

舞国用
（

２００８

）

第
２００８１３７

号庙街冷岗村南
、

山
和庄北 １８９

，

９８８

工业 出让
２０３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５

舞国用
（

２００８

）

第
２００８１３８

号庙街乡冷岗村
７

，

７３４

工业 出让
２０３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６

舞国用
（

２００８

）

第
２００８１３９

号八台镇泥沟陈村
７

，

１３８

工业 出让
２０３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７

舞国用
（

２００８

）

第
２００８１４０

号八台镇小唐村
１

，

８２４

工业 出让
２０３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８

舞国用
（

２００８

）

第
２００８１４１

号八台镇杨泉村
５

，

９１３

工业 出让
２０３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９

舞国用
（

２００８

）

第
２００８１４２

号八台镇杨泉村
９

，

９８７

工业 出让
２０３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
合计

２３８

，

３１９ －－

２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中加矿业已取得如下

９８．８５３８

公顷的临时用地使用权：

用地编号 土地坐落 临时用地
项目

批准用地面积
（

公顷
）

用地期限
舞临土字

（

１

）

号经山寺铁矿
３００

万吨
／

年采选工程项目 采矿场
２４．９０４５ ２００８－８

至
２０１０－８

舞临土字
（

２

）

号经山寺铁矿
３００

万吨
／

年采选工程项目 尾矿坝
２３．０９２０ ２００８－８

至
２０１０－８

舞临土字
（

３

）

号经山寺铁矿
３００

万吨
／

年采选工程项目 排料场
３．５３３６ ２００８－８

至
２０１０－８

叶临土字
（

１

）

号经山寺铁矿
３００

万吨
／

年采选工程项目 排料场
１６．９８４３ ２００８－９

至
２０１０－９

叶临土字
（

２

）

号经山寺铁矿
３００

万吨
／

年采选工程项目 尾矿库
２７．４２３０ ２００８－９

至
２０１０－９

叶临土字
（

３

）

号经山寺铁矿
３００

万吨
／

年采选工程项目 采矿区
２．９１６４ ２００８－９

至
２０１０－９

合计
９８．８５３８ －－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中加矿业和岭二选厂所占用土地、叶县中加厂房、生活区所占用的土地的土地征

用手续尚在办理之中。

（三）房产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中加矿业及子公司拥有合计

４２

，

７７０．３７

平方米的房产取得舞钢市房产管理局颁发

的房权证。 中加矿业及子公司已取得房权证的房产情况如下：

序号 编号 坐落 建筑面积
（

ｍ２

）

设计用途 结构

１

舞钢房权证市字第
０８０１０４９４

号
庙街乡

（

中李北坚井办公
楼

）

１４１１．７５

办公 混合

２

舞钢房权证市字第
０８０１０４９５

号 庙街乡
（

河沟坚井
）

１４０９．３２

综合 混合

３

舞钢房权证市字第
０８０１０４９６

号
庙街乡

（

大韩庄高压控制
室

）

２８１．８８

工业 混合

４

舞钢房权证市字第
０８０１０４９７

号
庙街乡

（

经山寺东坚井办
公室

）

１４０９．３２

办公 混合

５

舞钢房权证市字第
０８０１０４９８

号
八台镇

（

小韩庄东坚井办
公楼

）

１４０９．３２

办公 混合

６

舞钢房权证市字第
０８０１０４９９

号
八台镇

（

小虎山坚井办公
楼

）

１４０９．３２

办公 混合

７

舞钢房权证市字第
０８０１０５００

号
八台镇

（

下曹东边下曹泵
站

）

２３０．６４

工业 混合

８

舞钢房权证市字第
０８０１０５０１

号 庙街乡
（

中加矿业办公楼
）

３４８８．０３

办公 混合

９

舞钢房权证市字第
０８０１０５０２

号
庙街乡

（

中加矿业选厂主
厂房

）

１１０９４．７７

工业 钢混

１０

舞钢房权证市字第
０８０１０５０３

号
庙街乡

（

中加矿业选厂过
滤厂房

）

１７１６．７３

工业 混合

１１

舞钢房权证市字第
０８０１０５０４

号
庙街乡

（

中加矿业选厂沙
泵站

）

３８３．２８

工业 混合

１２

舞钢房权证市字第
０８０１０５０５

号
庙街乡

（

中加矿业选厂循
环水泵站

）

２２８．９０

工业 混合

１３

舞钢房权证市字第
０８０１０５０６

号
庙街乡

（

中加矿业选厂事
故泵站

）

９１．２６

工业 混合

１４

舞钢房权证市字第
０８０１０５０７

号
庙街乡

（

中加矿业选厂锅
炉房

）

３１２．６５

工业 混合

１５

舞钢房权证市字第
０８０１０５０８

号
庙街乡

（

中加矿业选厂细
碎车间

）

１０４１．８４

工业 钢混

１６

舞钢房权证市字第
０８０１０５０９

号
庙街乡

（

中加矿业公司选
厂筛分车

）

２０８９．６０

工业 钢混

１７

舞钢房权证市字第
０８０１０５１０

号
庙街乡

（

中加矿业公司选
厂干选车间

）

７７０．４５

工业 钢混

１８

舞钢房权证市字第
０８０１０５１１

号
庙街乡

（

中加矿业公司选
厂小修间

）

１５８．６３

工业 混合

１９

舞钢房权证市字第
０８０１０５１２

号
庙街乡

（

中加矿业公司选
厂综合修理间

）

４６１．１６

工业 混合

２０

舞钢房权证市字第
０８０１０５１３

号
庙街乡

（

中加矿业公司选
厂中破碎车间

）

８２０．８９

工业 钢混

２１

舞钢房权证市字第
０８０１０５１４

号
庙街乡

（

中加矿业公司选
厂粗破碎车间

）

３８８．９５

工业 混合

２２

舞钢房权证市字第
０８０１０５１５

号
庙街乡

（

中加矿业公司选
厂职工宿舍楼

）

２８０９．０９

住宅 混合

２３

舞钢房权证市字第
０８０１０５１６

号
庙街乡

（

中加矿业公司选
厂浴池

）

５９８．８０

公用 混合

２４

舞钢房权证市字第
０８０１０５１７

号
庙街乡

（

中加矿业公司选
厂职工食堂

）

１１４６．４５

公用 混合

２５

舞钢房权证市字第
０８０１０５１８

号
庙街乡

（

中加矿业公司选
厂桶油库

）

１９４．５６

工业 混合

２６

舞钢房权证市字第
０８０１０５１９

号
庙街乡

（

中加矿业公司选
厂配件库

）

９２０．１６

工业 混合

２７

舞钢房权证市字第
０８０１０５２０

号
庙街乡

（

中加矿业公司选
厂化验室

）

１０２４．６４

工业 混合

２８

舞钢房权证市字第
０８０１０５２１

号
庙街乡

（

中加矿业公司
“

提
铁降硅

”

车间
）

５４６７．９８

工业 混合
合计

４２

，

７７０．３７ －－

２

、中加矿业尚有

３

，

８４１．０４

平方米房屋建筑物未取得房权证，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房屋建筑物名称 座落 结构 建筑面积
（

ｍ２

）

１

空压机房 山孟岗 砖混
４５．０２

２

二选厂过滤车间 和岭东 地上钢结构
、

地下砖混
、

皮带廊
为钢筋砼 １８２．７４

３

化验室 和岭 砖混
２００．０７

４

配电室 和岭 砖混
５９．３０

５

二选粗破工程 和岭 框架
３７６．１４

６

新建仓库 和岭 砖混
１５８．７５

７

新建食堂 和岭 砖混
１３１．８９

８

小选厂泵池房 和岭 砖混
１４４．４５

９

受矿槽车间 和岭 钢结构
、

砖混
、

皮带廊钢筋砼
３２．３４

１０

二选厂厕所 河沟 砖混
３３．３０

１１

新建钻机库房及维修台 和岭 钢结构
、

钢筋砼
２０９．０４

１２

小虎山厕所 小虎山 砖混
３０．５５

１３

小虎山空压机房 小虎山 砖混
７５．７４

１４

小虎山配电室 小虎山 砖混
２２．１６

１５

小虎山绞车房 小虎山 砖混
１３４．８１

１６

小韩庄东绞车房 小韩庄 砖混
１３４．８１

１７

小韩庄西绞车房 小韩庄 砖混
１０７．８５

１８

小韩庄空压机房 小韩庄 砖混
４５．０２

１９

小韩庄配电室 小韩庄 砖混
２２．２０

２０

小韩庄竖井厕所 小韩山 砖混
２２．１６

２１

河沟绞车房 河沟 砖混
２０１．７２

２２

河沟厕所 河沟 砖混
３３．３０

２３

河沟配电室 河沟 砖混
２２．１６

２４

河沟空压机房 河沟 砖混
７０．４３

２５

水泵房 和岭 砖混
５７．００

２６

中李北门卫室 中李北 砖混
１２．５３

２７

车库 和岭 钢结构
１３０．００

２８

小韩庄东竖井空压机房 小韩庄 砖混
２８．２０

２９

高位水池值班室 和岭 砖混
１５．００

３０

冷岗
１００Ｔ

地磅及附属 冷岗 砖混
６２．００

３１

采矿高压配电室厕所 小韩庄 砖混
２０．００

３２

配电室 张李国庄 砖混
２２．１６

３３

门卫房及围墙 张李国庄 砖混
１０．００

３４

空压机房 张李国庄 砖混
２８．２０

３５

平房 和岭 砖混
９６０．００

合计
３

，

８４１．０４

由于中加矿业和岭二选厂所占用的部分土地的征用手续尚在办理之中，上述中加矿业第

１－１１

处合计为

１

，

５７３．４０

平方米房屋建筑物待中加矿业和岭二选厂土地征用手续办理完成后将依法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另

外，上述中加矿业第

１２－３５

处合计为

２

，

２６７．６４

平方米房屋建筑物产权登记手续尚在办理之中

３

、叶县中加矿业尚有

４

，

７８５．２１

平方米房屋建筑物未取得房权证，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房屋建筑物名称 座落 结构 建筑面积
（

ｍ２

）

１

生活区房屋 叶县尚庙 砖混
１

，

３２０．００

２

抽水泵房 叶县尚庙 砖混
３０．００

３

地磅房
、

磅基及附属工程 叶县尚庙 砖混
５０．００

４

料仓转动站 叶县尚庙 砖混
５１３．００

５

厂区房屋 叶县尚庙 砖混
５００．００

６

车间 叶县尚庙 砖混
２５６．４８

７

山孟岗宿舍办公楼 山孟岗 砖混
１

，

８７９．０７

８

山孟岗南绞车房 山孟岗 砖混
１３４．８１

９

山孟岗北绞车房 山孟岗 砖混
１０１．８５

合计
４

，

７８５．２１

由于叶县中加厂房、生活区所占用土地的征用手续尚在办理之中，上述叶县中加的合计为

４

，

７８５．２１

平方米

房屋建筑物待叶县中加土地征用手续办理完成后将依法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经核查，上述房产均未被抵押和存在被司法查封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四）机器设备

根据北京六合正旭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六合正旭评报字［

２００９

］

００５

号《关于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

限公司拟重组上市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加矿业拥有价值评估价值为

３

，

９９９．７９

万

元的机器设备。

（五）上述资产抵押、质押及其他资产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除中加矿业、叶县中加尚有部分房屋建筑物的产权登记手续，中加矿业和岭二选厂所占用土地、叶县中加

厂房、生活区所占用的土地的土地征用手续尚在办理之中外，相关的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上述土地使

用权、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等资产产权明晰，来源合法，不存在重大权利瑕疵。

九、中加矿业生产经营情况

（一）基本情况

中加矿业是铁矿采矿、选矿联合生产企业，主要业务包括铁矿石开采与选矿两个部分，最终产品为含铁量

为

６３％～６６％

的铁精粉。 与巴西、澳大利亚、南非、印度等国所产的可直接破碎入炉冶炼的优质铁矿石（平均含铁

量

＞６４％

）不同，我国铁矿石品位低（平均含铁量

３０％

以下），氧化矿、多金属伴生矿多，难选矿多，因此绝大数国产

铁矿石需经复杂磨选工艺处理，加工成细粒铁精粉后，才能供钢铁生产使用。 国产铁精粉与进口优质铁矿石一

起构成了我国钢铁生产的最主要原料。

中加矿业拥有经山寺铁矿的采矿权，其开采方式分为露天开采和地下开采。 经山寺铁矿整个矿区共五个开

采矿段，其中经山寺、扁担山、尚庙三个矿段采用露天开采作业，冷岗、小韩庄两个矿段采用地下开采作业。 设计

的矿段开采顺序为经山寺矿段和尚庙矿段先开采，扁担山矿段接续尚庙矿段开采。 生产规模为经山寺矿段

１１５

万吨

／

年，尚庙矿段

８５

万吨

／

年，扁担山矿段：

８５

万吨

／

年；合计开采规模

２００

万吨

／

年。 地下开采规模为冷岗矿段

６５

万吨

／

年，小韩庄矿段

３５

万吨

／

年，合计

１００

万吨

／

年。 中加矿业露天开采加地下开采总开采规模

３００

万吨

／

年

中加矿业的选矿业务，其规模为年处理铁矿石

３００

万吨，铁矿石来源为中加矿业对经山寺铁矿的开采。

（二）主要生产工艺

中加矿业生产过程主要包括两个工艺过程，首先为矿石开采，其次为选矿。

１

、开采

开采分为露采和地采两种方式。

（

１

）露采

露采基本工艺流程图

露采即露天开采，采用公路开拓

＋

汽车运输方式。 采矿工作面沿矿脉走向布置，以降低矿石损失和贫化。 设

计工作台阶高度

１０ｍ

；工作台阶坡面角

７０

度；最终台阶高度

２０ｍ

，两个工作台阶合并为一个最终台阶，最终台阶

坡面角

６５

度；安全平台宽度

５ｍ

，清扫平台宽度

８ｍ

，隔一设一；运输平台宽度

１４ｍ

。 穿孔选用

ＫＹ－１５０

牙轮钻穿

孔；使用矿用硝铵炸药或乳化（浆状）炸药，导爆管或电雷管起爆；二次破碎采用机械破碎，各矿段配备一台液压

碎石机。 剥离和采矿选用斗容

１．５ｍ３

的液压挖掘机，运输选用汽车运输。

（

２

）地采

地采即地下开采，采用竖井开拓方式，主井选用箕斗提升，副井选用罐笼提升；矿井采用对角式通风系统；

采矿选用房柱法和无底柱分段崩落法开采。

房柱采矿法采用电耙或井下铲运机出矿，采用

７６５５

型凿岩机凿岩。 布置有放矿溜井、电耙道、人行通风井、

凿岩上山、通风上山、联络巷、切割平巷等。

无底柱分段崩落采矿法，矿块垂直矿体走向布置或沿走向布置，矿块长

５０ｍ

，布置溜井、采区通风井，进路

联络巷、进路等。

中深孔矿房采用

ＹＧ－９０

凿岩机凿垂直扇形炮孔，炮孔排距

１．５～２ｍ

，孔底距

２～３ｍ

，一次爆破

３～５

排炮孔，浅

孔房柱法采用

ＹＴ－２７

凿岩机凿岩，对于厚度

＜３ｍ

的矿体，一次采全高，对于厚度

＞３ｍ

的矿体，分两梯段开采，先

采下面梯段，然后开采上面梯段；使用

２ｍ３

电动铲运机出矿。

２

、选矿

选矿即是将开采出来的原矿石加工成铁精粉的过程。 其工艺简要流程如下图：

选矿工艺流程图

根据矿石性质，选矿工艺中的破碎、筛分工艺流程确定为三段一闭路，即粗、中破碎为开路，细破碎为闭路，

最终的破碎产品粒度为

１２～０ｍｍ

。

后续磨选工艺流程采用“阶段磨矿—阶段磁选—总尾矿加扫选”工艺流程。

具体为：

（

１

）破碎筛分工艺过程：采矿场将块度

８００～０ｍｍ

的矿石，送入粗破碎受矿槽，受矿槽下部由

ＭＧＦ１５６０

振动

给矿机给入

ＪＭ１３１２

颚式破碎机进行粗破碎， 粗碎后的产品粒度为

２８０～０ｍｍ

， 经胶带机送入中破碎之前的

２ＹＡＨ ２４６０

振动筛机进行预先筛分，筛上（

＋５０ｍｍ

）产品给入

Ｈ６８００

中破碎机，筛下产品（

－５０ｍｍ

）及中碎后产

品，给入干式磁选，经干选分离出一部分废石抛弃，干式磁选回收的产品给入

２ＹＡＨ ２４６０

振动筛进行检查筛

分，筛上产品送往

Ｈ６８００－Ｆ／Ｂ－ＭＦ

园锥破碎机进行细碎，细碎后的产品返回检查筛分，细碎与检查筛分构成闭

路。 筛下产品（

１２～０ｍｍ

）作为破碎最终产品运至主厂房的磨矿仓。

（

２

）磨矿选别工艺过程：磨矿仓内矿石（

１２～０ｍｍ

）由

１３

台园盘给矿机排矿，园盘给矿机为变频调速电机，根

据一段磨机的负荷参数调节变频电机，以确保磨机的最佳给矿量，园盘给矿机的排矿由集矿皮带机给到球磨机

的给矿皮带机上。给矿皮带机上的计量装置根据球磨机的给矿量控制比例加水。球磨机排矿用渣浆泵打给一次

旋流器分级，旋流器沉砂返回磨机构成一段磨矿系统的闭路磨矿，旋流器溢流粒度为

－０．０７４ｍｍ５０～５５％

；用渣浆

泵打给一次磁选机，一次磁选机精矿进入二次旋流器给矿泵池，由渣浆泵打给二次水力旋流器进行分级，二次

分级粒度

－０．０７４ｍｍ７５～８０％

；旋流器沉砂自流进入二段球磨机，球磨机排矿再进入二次旋流器给矿泵池形成闭

路磨矿。 旋流器溢流经过第二和第三段永磁筒式磁选机进行磁选，前三段磁选作业的尾矿再经过一段磁选（扫

选），丢弃最终尾矿，其精矿返回到二次旋流器给矿泵池。 第三段磁选精矿为最终精矿，泵送到过滤间进行过滤，

过滤后的铁精矿经带式输送机送入精矿仓，铁精矿采用抓斗装车外运。

（三）质量控制情况

中加矿业产品质量控制组织管理机构健全，质量管理制度较为完善。 围绕质量控制工作，中加矿业对生产

的各个环节都制定了相应的管理规定，并严格执行，近三年未发生重大产品和服务质量纠纷。

（四）生产技术

本节“（二）主要生产工艺”中介绍的露采和选矿涉及的生产技术都已经成熟并应用，处于大批量生产阶段。

（五）主要生产、销售模式

１

、生产模式

２００４

年以来，中加矿业将全部露天矿开采、井采的前期建设工程外包给具备矿山建设、爆破与采掘资质的

矿山建设企业进行施工。 在具备了初步试生产条件后，将经山寺矿段和尚庙矿段实施露天开采所涉及的爆破、

运输等采矿工程外包给矿山建设企业，由后者提供专业工程服务，同时继续进行后期的施工作业。

根据 《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司经山寺铁矿

３００

万吨

／

年采选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代资源开发利用方

案）》，经山寺矿体走向近似东西，走向长

１２００ｍ

。 南北宽

１１００ｍ

，地表有露头，标高约

１２０ｍ

，向下最大延深至

－

２１０ｍ

，但主要矿体赋存较浅，大部分集中在

０ｍ

以上。 主要开采对象为赋存较浅的

Ｃ１４

、

Ｃ１３

、

Ｃ１２

矿层组，开采范

围为

０ｍ

以上的（

３３２

）、（

３３３

）资源储量范围，设计的开采标高为

＋１００ｍ～０ｍ

。 目前，经山寺矿段已进入基建中期与

试生产阶段，已形成工作台阶有

＋５０

、

＋６０

、

＋７０

、

＋８０ｍ

台阶共

４

个，已形成的终了台阶有

＋１００ｍ

、

＋９０ｍ

和

＋８０ｍ

台

阶的部分地段。

＋５０ｍ

以下工作线尚未施工。

尚庙矿段位于经山寺矿段西北约

０．５ｋｍ

处，矿体南北长

１５００ｍ

，东西宽

１５０～５００ｍ

。 矿体东、西、北三面都有

自然露头，埋深自露头延伸至

－１５０ｍ

，设计开采范围为

＋５５ｍ

以上的（

３３２

）、（

３３３

）资源储量范围，设计的开采标高

为

＋１４５ｍ～＋５５ｍ

。 尚庙矿段已进入基建初期与试生产阶段，已形成的采坑长约

５００ｍ

，宽约

１５０ｍ

，边坡高近

３０ｍ

，

为凹陷露天坑。 矿山按台阶式进行施工，采场内已形成

３

个工作台阶，台阶高度约

１０ｍ

，已形成的边坡尚未推进

到开采最终境界。

由于尚庙矿段位于叶县境内，地方政府考虑到税收、就业等因素，要求中加矿业设立子公司从事该矿段的

开采。 因此，中加矿业设立全资子公司叶县中加，并与其合作开采尚庙矿段。

双方协议约定：中加矿业提供相应矿区的采矿权；叶县中加提供资金、管理、机械设备等资源，并承担全部

生产性成本。 作为合作开发的对价，叶县中加按照约定数额将开采出的部分铁矿石提供给中加矿业，剩余低品

位铁矿石（主要为氧化矿）则由叶县中加享有，加工成铁精粉后销售。

扁担山矿段尚未施工。

冷岗采区和小韩庄采区目前以施工为主，系统尚未形成，未进行开采活动。 矿山施工了

８

条竖井，每两条竖

井一组，形成四个对子井。 其中，冷岗矿段两组，小韩庄矿段两组。

矿山实行连续工作制，露采矿段年工作

３００

天，每天工作

２

班，每班

８

小时；选矿厂年工作

３３０

天，每天工作

３

班，每班

８

小时。

矿山各职能部门、后勤服务单位实行间断工作制，平均年工作

２５１

天，每天工作

８

小时。

２

、销售模式

中加矿业所生产的铁精粉是炼铁行业的直接原料。 中加矿业及其子公司的铁精粉销售主要通过长期协议

的方式销售给中加钢铁和双宏钢铁，后者将铁精粉加工成铁水后销售给舞阳钢铁。

中加矿业自成立便遵循“市场化、以质定价、公平交易”的原则制定销售价格政策。 现行的销售价格政策是：

（

１

）每年初确定双方的为期一年的长期供需关系。 价格依照发货时或之前合理时间段内的市场情况上下浮

动，双方于每次发货前根据确定的价格另行签署合同，无正当理由或不可抗力等原因，则卖方不停止发货，而买

方不拒收货物，以确保双方生产的连续性。

（

２

）双方每次发货的价格制定，主要依据同质同价原则，参照国内主要矿山及港口外矿的现货价格。

（

３

）现行的销售质量标准为：在上述底价的基础上“

Ｆｅ＞＝６４．５％

，每升

０．１％

加价

２

元

／

吨，每降

０．１％

降

２

元

／

吨；

Ｆｅ＜＝６３．５％

， 每降

０．１％

降

３

元

／

吨；

Ｆｅ＜６２．５％

， 每降

０．１％

降

５

元

／

吨；

Ｆｅ＜＝５９％

时半价结算；

Ｆｅ＜＝５８％

时直接判废。

ＳｉＯ２＜＝７％

，每升高

０．１％

降价

１．５

元

／

吨；

ＳｉＯ２＞＝８％

，每升高

０．１％

，降价

３

元

／

吨；

ＳｉＯ２＞＝９％

，每升高

０．１％

，降价

５

元

／

吨。

以上的销售政策，在过往的交易中一直得到连续的贯彻，也符合行业的销售惯例。

（六）生产与销售情况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中加矿业及其子公司的生产及销售情况如下：

１

、销售价格

中加矿业的最终产品为品位在

６３％～６５％

的铁精粉，其销售价格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呈上升格局，

最高到达

１４４１

元

／

吨。

２００８

年下半年，由于外部市场环境变化，钢材价格下跌，钢铁企业对铁矿石需求下降，导致

铁精粉价格迅速下滑，最低至

７２１

元

／

吨。 到

２００８

年年底，钢材价格回暖，铁精粉价格也随之企稳。

2006

年

-2008

年

12

月铁精粉化学成分及价格统计表

日期
舞钢市周边

（

铁精粉
）

加权平均 自产矿
（

铁精粉
）

加权平均
有效成分 单价

（

元
／

吨
）

有效成分 单价
（

元
／

吨
）

Tfe SiO

2

H

2

O Tfe SiO

2

H

2

O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６４．５４ ４．５５ ９．８３ ６３６．８６ ６３．０３ ８．８２ １１．１８ ５４８．８３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６４．５６ ５．５６ ９．５５ ６４２．６８ ６２．４１ ９．４７ １１．６７ ５３１．５２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６４．５７ ５．４６ ９．２３ ６６５．９９ ６２．５８ ９．６５ １０．４２ ６４０．６４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６４．８３ ５．９５ ８．９１ ６６８．６８ ６３．３ ８．７２ １０．２６ ６５９．５９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６４．３４ ５．７ ８．７９ ６７９．６３ ６３．７８ ８．３２ １０．６４ ６７３．４５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６３．６５ ６．１５ ９．０３ ６８７．５７ ６２．４８ ９．４８ １０．２５ ５５８．８３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６３．５８ ６．０１ ９．５５ ６７９ ６２．９２ ８．７ １０．５４ ５９２．９７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６４．７７ ５．４ ９．４２ ６７４．１６ ６３．６１ ７．８６ ９．６８ ６４２．５３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６４．５５ ５．５８ ９．９２ ６８５．１７ ６３．１ ８．４１ １０．４１ ６２６．７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６３．８ ５．５６ ９．８８ ６８６．２３ ６３．４ ８．１４ １１．０５ ６５５．６４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６４．３３ ５．９８ ９．７３ ７２２．４１ ６３．９９ ７．６１ １０．９３ ６７４．３９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６３．８２ ５．７３ ９．７６ ７２６．３２ ６３．２ ８．４７ １１．３５ ６２９．０７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６４．７ ５．７５ ９．５４ ７３４．４５ ６３．２４ ８．０１ ９．６７ ６６０．７６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６４．６２ ５．６４ ９．９３ ７３５ ６３．９１ ７．５６ ８．９９ ６６９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６５．９ ５．５５ ８．３４ ７８６．５６ ６３．１３ ７．４５ ９．０８ ６５９．６３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６５．５６ ５．０３ ８．２４ ８２２．２８ ６４．３１ ７．１９ ８．８７ ６８９．５２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６４．９１ ４．７６ ８．０４ ８３４．６３ ６３．８２ ７．７６ ８．１ ７３７．６１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６５．０１ ６．５７ ８．１４ ８０６．０４ ６３．４７ ８．２７ ９．７７ ７３６．４７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６４．７２ ６．４６ ９．５８ ８４２．６２ ６４．６３ ６．９７ ８．８７ ８４６．４４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６５．１６ ５．５６ ８．８３ ９６７．８９ ６３．５５ ７．７４ ８．７９ ８３５．４７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６４．４５ ５．４２ ９．４７ １１４４．３ ６３．４３ ７．９２ ９．０２ ８８８．５１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６４．１４ ５．６２ ８．９５ １１４４．７３ ６２．９２ ８．３１ ８．９１ １０２０．２４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６４．１４ ５．７３ ９．４２ １２６９．５４ ６３．３２ ７．９５ ８．９３ １１３９．３４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６４．２５ ５．６１ ９．５３ １３２８．０７ ６３．５１ ７．９４ ９．０１ １２８１．８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６４．４４ ５．８４ ８．９４ １３４４．９９ ６３．１７ ７．９９ ８．０７ １３２８．９２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６４．０５ ６．０２ ９．０３ １３３７．２６ ６３．０９ ８．４２ ８．８５ １３１１．１８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６４．３８ ５．７１ ８．８４ １５６３．５ ６３．１４ ８．３９ ８．４８ １３８０．９３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６４．６６ ５．０７ ８．６４ １５７３．４ ６３．２５ ８．２６ ８．１２ １４０６．５５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６５．０３ ４．９４ ８．６５ １５６３．６８ ６３．２５ ８．１２ ８．４１ １４０５．８５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６５．１８ ５．０１ ８．６２ １６０１．６２ ６３．８４ ７．７５ ８．３２ １４４１．０６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６４．４７ ５．４６ ９．１６ １６１８．１ ６３．１２ ８．２１ ８．０７ １４０７．３４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６５．３５ ４．８９ ９．１５ １５７０．７４ ６４．１ ７．５４ ８．４９ １４２８．６５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６５．２２ ５．１２ ８．８１ １１７４．５９ ６５．４６ ６．３４ ９ １２４７．３１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６５．５８ ４．７９ ８．９４ ８６３．６３ ６５．７６ ６．０３ ９．１８ ８７８．７３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６５．４２ ５．６ ８．３ ６６８．４ ６５．９１ ５．７ ９．０３ ７２１．６３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６３．４６ ６．７５ ９．６ ６０６．３ ６５．４４ ６．３１ ９．０３ ７５２．６

注

:1

、以上单价为干基含税到厂价格。

２

、周边地区铁精粉价格或含运输费。

注：以上两图国内主要矿区铁精粉售价来自“我的钢铁”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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